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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6 年当年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 

经统计，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，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上海宝龙实业”）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15 年末净资产人民币 159.64 亿元

的 20%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（2015 年修订）》第 3.3.1 条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管理暂行办法》第 4.9条的相关规定，

公司就 2016 年累计新增借款情况予以披露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，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6 年累计新增借款

35.06 亿元，累计超过 2015 年末净资产人民币 159.64 亿元的 20%。截至 2016 年

8 月 31 日，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6 年累计新增借款 41.44 亿元，累计

超过 2015 年末净资产人民币 159.64 亿元的 20%。 

上述借款增加主要是公司正常业务开展中的金融机构借款，均属于正常经营

活动范围，对公司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。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经营状况稳健、

盈利情况良好，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。同时公司将根据已发行的债券和其

他债务的本息到期支付安排，综合制定年度、月度资金运用计划，合理调度分配

资金，保证按期支付到期利息和本金。 

上述财务数据除 2015 年末净资产外，均未经审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




